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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并严正交涉！
商务部回应美提高部分对华产品加征301关税

初夏赏荷正当时
福州茶亭公园荷花展5月18日开幕，近200个品种

600多盆精品荷花等您来赏

新居还没装修好 多名业主“被停工”
福州牛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收了装修预付款，未完工却称“需停工休整”；业主们担心退不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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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闽都”国际文化品牌
福州出台历史文化街区管理办法，鼓励合理活化利用街区文化资源，

推动“闽都文化”创新性发展
近日，福州市政府印发《福州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工作

中各方职责，对街区城市管理、经营管控等方面进行规定。
据介绍，《管理办法》共六章三十七条，适用于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的四城区内三坊七巷、朱紫坊、上下杭等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四城区外历史文化街区可参照执行。《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有效期5年。

《管理办法》规定，历
史文化街区禁止擅自施工
与敞开施工，擅自搭建圈
占公共区域作为私人用地
或经营场所，乱涂乱画、随
意张贴、乱扔垃圾等影响
街区市容、破坏景区设施、
有损保护建筑的，影响消
防救援或增加火灾危险性
的活动等 5类影响公共安
全、社会秩序、市容环境卫
生的行为。

历史文化街区禁止无
照无证经营，违法占道经
营、作业和展示商品，未经
批准摆摊设点、兜售物品，
未经批准散（派）发印刷
品，倒卖有价票证、凭证，
销售失效、变质产品或者
销售产品掺杂、掺假、以假
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

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在商
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
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
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
行广告宣传，强迫消费者
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等 9类违法违规经营
行为。

在历史文化街区从事
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的经
营主体，应当安装油烟净
化设施，或者采取其他净

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
不得违反规定排放污水，
防止对历史文化街区环境
造成污染。

此外，历史文化街区
国有房产运营单位按街区
业态规划签订合同，对使
用方的经营业态进行监
管，对承租期间擅自改变
合同约定经营业态的，提
前解除合同，并没收保证
金、收回房产。

在城市管理方面，《管
理办法》要求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
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加
强安全管理，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鼓励和支持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使用电能等安全和环保能
源。街区管理机构、历史文
化街区运营单位应各自按
职责做好安全生产相关工
作。

在街区运营单位职责
方面，街区运营单位应对
街区的文化资源进行合理
活化利用、开展“非遗”展
示，引入有利于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的经营业态，促

进文旅融合发展，推动“闽
都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同时，街区运营
单位要定期对所管理的文
物建筑使用功能、业态情
况进行自查，建立经营动
态评估机制，加强合同履
约监管。严格规范历史文
化街区国有房产使用，国
有房产不得作为高档娱乐
场所。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管理机构牵头组织编制历
史文化街区业态规划，提出
业态引进与禁止的建议，指
导优质业态导入。业态规
划草案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时，各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

对规划进行严格把关。市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对街
区内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甄
别，进一步明确使用功能后
纳入业态规划。

此外，市、区文物主管
部门应当对历史文化街区
内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情况
开展专项检查，建立问题
清 单 ，实 行 闭 环 销 号 管
理。对于不符合文物保护
和使用用途要求的，要督
促使用单位立即停止使
用，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
的，应督促运营单位解除
协议，收回房产，同时依法
处罚。

《管理办法》规定，历史
文化街区管理遵循“市级统
筹推进、属地统一管理、协
同高效配合、共治共建共
享”的原则，保护历史遗存
的真实性、维持街区风貌的
完整性、维护城市文脉的延
续性，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
的关系，打响“闽都”国际文
化品牌。

《管理办法》提出，历
史文化街区实行属地管
理，属地人民政府设立街
区管理机构，统筹负责街
区城市管理、消防安全、社
会治安、交通秩序、租赁经
营、业态管控等日常保护

管理工作，并加强对街区
的巡查管理。

《管理办法》要求，历史
文化街区运营单位应当负
责街区内国有房产的运营、
管理，开展街区日常保护管
理工作，并接受街区管理机
构监管。历史文化街区内
房产所有权人、管理人、使
用人要严格遵守文物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管理各项规
定，负责建筑修缮，落实消
防安全主体责任。使用建
筑时应当符合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规划的功能定位，同
时符合历史文化街区业态
规划。

街区管理机构应对历
史文化街区内设置户外
广告、泛光照明、空调外
机、遮阳（雨）篷等外部设
施进行管理，确保与历史
文化街区整体风貌相协
调。历史文化街区内，建
筑材料、垃圾堆放等应当
规范管理，主街沿线及坊
巷禁止沿街晾晒有碍市
容的物品。凡需进入历
史文化街区的机动、非机
动车辆，应当在规定的停
车场所停放。鼓励停车
资 源 共 享 ，支 持 运 营 单
位、产权单位向社会开放
停车设施。

N海都记者 陈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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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设施应与整体风貌相协调

国有房产不得作为高档娱乐场所

禁止14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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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 （资料图）


